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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佈

有關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年報之補充資料

茲提述金奧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於2021年4月27
日刊發的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2020財政年度」）之年度報告（「年報」）。除文義另
有界定外，本公佈所用詞彙與年報所界定者應具相同涵義。

除2020年年報所載資料外，董事局謹此提供有關本公司核數師（「核數師」）就本集團截至
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綜合財務報表作出不發表意見（「審核保留意見」）的進一步資料。

審核委員會關於審核保留意見的看法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已審慎審閱審核保留意見、現金流預測及本集團應對
審核保留意見的行動方案。審核委員會亦與核數師展開討論，藉此了解到核數師的主要
擔憂在於本集團能否就其未償還借款成功磋商達成重續及╱或延長安排，導致本公司的
持續經營狀況存在重大不確定性。基於本公司管理層（「管理層」）對於就延長及╱或重續
貸款融資與借款人磋商的樂觀態度，審核委員會認同管理層關於審核保留意見、本集團
持續經營的能力以及本集團將予實施行動或磋商的看法。審核委員會亦認為，管理層應
實施行動方案所載的行動及措施，以期減低本集團的流動性壓力及撤銷審核保留意見，
並定期向審核委員會報告影響本集團持續經營的任何重大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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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對審核保留意見的行動方案

為應對可能令本集團持續經營能力成疑的不確定性，及出於撤銷審核保留意見之目的，
本公司已採取並擬繼續實施下列措施以減低流動性壓力及撤銷審核保留意見，包括：

(i) 本集團正與多家金融機構磋商並尋找各種方案以為本集團於可見未來之營運資金及
承擔提供資金

於2020財政年度，本集團一直就重續及╱或延期償還以下貸款融資的本金及╱或利
息與其借款人進行磋商，並就取得新資金來源與其他金融機構進行磋商。

(a) 借款人A所提供於2020年12月31日為數19,000,000美元的尚未償還貸款融資

本集團與借款人A訂立多項補充協議，於2020年4月將貸款融資延長三個月至
2020年5月及6月，並於2020年8月將貸款融資再次延長六個月至2020年11月及
12月初。自2020年10月前後以來，本公司亦就進一步延長貸款期與借款人A開
始展開磋商。儘管雙方商定進一步延期償還貸款融資的本金，但於2020年底前
尚未確定有關條款，蓋因借款人A尚未完成具體盡職審查工作且未有取得借款
人A總部批准。

於2021年6月，在本公司與借款人A香港團隊的會議上，本公司要求將尚未償還
貸款融資的還款期延長兩至三年，以配合湘潭物業（「湘潭項目」）的銷售時間
表。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正等待借款人A的總部批准最終條款，預期將於
2021年8月底前取得其批准。

(b) 借款人B所提供於2020年12月31日為數33,600,000美元的尚未償還貸款融資

借款人B於2020年12月前後原則上同意延期償還該貸款融資的本金。然而，由
於借款人B的人事變動，具體盡職審查工作未有於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故
延長還款的具體條款亦相應延遲。

於本公佈日期，借款人B同意將貸款融資再延長兩年至2022年年底，且預計於
2021年7月底前簽訂延期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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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借款人C所提供於2020年12月31日為數人民幣692,370,000元的尚未償還貸款融
資

鑒於本集團於2020財政年度已向借款人C所管理本集團的保證金賬戶存入充足
資金，並已於2021年2月償還2020財政年度的未付利息，且本集團亦已償還
2021年第一季度利息，於本公佈日期，並無拖欠借款人C所提供貸款融資的任
何付款。

(d) 借款人D所提供於2020年12月31日為數人民幣97,400,422元的尚未償還貸款融資

於2020財政年度及直至本公佈日期，本集團一直按協定還款安排準時向借款人
D償還利息。借款人D已同意就餘下尚未償還本金與本集團訂立延期協議，有關
款項將分12期按月償還，預計有關協議將於2021年7月底前簽訂。

(e) 借款人E所提供為數人民幣250,000,000元的新貸款融資

本集團於2020年12月自借款人E取得新融資人民幣250,000,000元，用以支付建
築費用，以便取得湘潭項目下的預售許可證。

本金人民幣120,000,000元已於2021年3月底前到期，本集團成功將還款期延長
至2021年4月底。餘下本金人民幣130,000,000元將於2021年6月底前到期。由於
借款人E內部政策的規限，本集團獲告知無法進一步延長還款期。然而，借款
人E已同意給予本集團更多時間處理還款事宜，且不會強制執行抵押物業，亦
不會對本集團提起法律行動。本集團現正與兩家中國金融機構接洽，尋求替代
該貸款融資，至少為期兩年，預期於2021年9月底前取得貸款融資。儘管借款人
E並未出具確切的時間表，本集團將向借款人E提供有關替代該貸款融資的最新
進度，以確保借款人E不會採取進一步行動。

(ii) 本集團將致力於加快發展中物業（包括物業項目的剩餘單元及可出售停車場）之預售
步伐。湘潭項目物業預計於2021年進一步帶來龐大銷售額。整體而言，本集團預期
於取得預售許可證後自2021年第二季度開始逐步推出一個大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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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已取得許可證，且於2020年就銷售湘潭項目物業錄得現金流入約人民幣
314,000,000元。有關現金流入主要用於償還建築費用，餘下金額用於償付貸款融資
的未付利息。

本集團將加快於2020年6月推出的湘潭項目（即大型項目）高層住宅物業的預售步伐。
預期本集團將分別於2021年6月底前及2021年下半年取得大型項目約54,700平方米及
100,000平方米面積的預售許可證。就此產生的所得款項將用於償付建築費用、償還
現有貸款融資及用作一般營運資金。

(iii) 本集團將繼續採取積極措施，透過人力資源優化、管理層薪酬調整及資本開支管控
等多種渠道控制行政費用

2020財政年度差旅開支大幅減少。董事及本公司高級管理層亦同意自2021年1月起下
調彼等的薪酬。

(iv) 鑒於新冠肺炎疫情，本集團密切監察最新發展，並將不時評估疫情以及政府應對的
任何刺激措施對本集團營運的影響，同時調整其物業銷售的銷售及營銷策略，以便
從營運中產生足夠的現金流量

於爆發新冠肺炎疫情之前，湘潭項目主要面向長沙及鄰近城市客戶，作投資用途。
鑒於爆發前所未見之疫情，湘潭當地居民對生活水平的要求提高。因此，考慮到湘
潭項目物業品質優越，本集團認為湘潭本地居民料將成為其主要目標客戶群之一。

此外，由於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實施封城及隔離措施，民眾居家時間增多，因此更加
注重公共區域衛生條件及環境保護。有見於此，本集團計劃改進公寓設計，採用更
為環保的建築材料，以滿足人們不斷變化的需求。

為加快湘潭項目物業銷售收益回籠，本集團擬加大推廣力度，並推出更多降價促
銷，確保按時履行還款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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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銷審核保留意見

根據與核數師的討論，倘上述建議行動得以落實，本集團的流動資金將可得到改善，有
助於處理審核保留意見。然而，由於管理層就編制本集團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
綜合財務報表評估本集團持續經營的能力須考慮當時狀況及僅可於相關報告期末作出，
核數師目前無法確定，純粹基於上述本公司行動方案，審核保留意見可否於下一財政年
度撤銷。

上文所載額外資料不會影響年報所載的其他資料，且年報內容維持不變。

承董事局命
金奧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

張立

香港，2021年6月22日

於本公佈發表日期，董事局由六名董事組成。執行董事為錢凌玲女士（主席）、張立先生
（行政總裁）及向俊杰先生；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徐沛雄先生、鄧炳森先生及趙善能先
生。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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